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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瑞丽市畹町经济开发区疾病预防控制和计划生育妇幼保健中心2018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

按照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即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基本职责:我中心担负着疾病防控，孕产妇体检及新生儿访视、预防接种等重要任务，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保障；为妇女儿童身体健康提供保障服务；为抓好计划生育提供技术服务指导。  

（二）单位工作开展情况：认真落实疾病监测，疾病防治研究，疾病预防和控制（鼠疫防控、艾滋病防治、登革热防控、疟疾防治），新生儿访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认真组织实施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工作，美沙酮维持治疗工作。
主要承担的工作：1、加强了治疗与监护儿童疾病预防。2、完善妇幼保健咨询和新婚咨询。3、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4、开展卫生人员技术培训。进一步完善了我中心综合目标管理，完善了疾控体系建设，提高疾病预防控制能力。5、承担本镇农村居民健康档案规范建档指导、管理及服务。 6、普及卫生保健常识，在重点人群和重点场所开展健康教育，帮助居民形成有利于维护和增进健康的行为方式；指导开展爱国卫生工作。7、提供并组织实施本镇预防接种服务，落实国家免疫规划。8、及时发现、登记并报告本镇内发现的传染病病例和疑似病例，参与现场疫情处理。 9、开展新生儿访视及儿童保健系统管理，进行体格检查和生长发育监测及评价，开展健康指导。 10、开展孕产妇保健系统管理和产后访视，进行一般体格检查及孕期营养、心理等健康指导。11、负责本镇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并协助处理。12、做好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公共卫生服务。  

二、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我中心2018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编制方法、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 
   按照市财政局预算编制的总体要求，科学合理编制预算，努力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本着“依法理财、统筹兼顾、量入为出、突出重点、有保有压”的思路，坚持厉行节约，从严从紧编制预算，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有效降低行政运行成本。 
    （二）基本原则及编制方法 
     1、真实性原则。收支预测要充分考虑财政政策和部门履行职能的需要，对各项收支数据不夸大、不隐瞒，确保真实准确。 
     2、合法性原则。预算编制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国家法律、法规，要在法律赋予部门的职能范围内编制。收入要合法合规，支出要符合财政宏观调控目标及相关规章制度。 
     3、稳妥性原则。部门预算编制要稳妥可靠，量入为出，收支平衡，不编赤字预算，优先保证基本支出。项目预算编制，以收定支，量力而行。 
     4、重点性原则。合理安排各项资金，在兼顾一般的同时，优先保证重点支出。先重点、急需项目，后一般项目。 
     5、完整性原则。体现综合预算的思想，将部门依法取得的包括所有财政性资金在内的各项收入以及相应的支出编入预算，统一管理，不在部门预算之外保留其它收支项目。

三、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2018年部门预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为瑞丽市畹町经济开发区疾病预防控制和计划生育妇幼保健中心。年末编制人数为26人，年末在职职工26人（24人专技人员、2人管理人员），在职人员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2人（新招聘）。

四、2018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2018年我中心财务总收入340.7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340.76万元（本年公共财政预算拨款307.87万元、上年结转结余资金安排32.89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0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2018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340.76万元，其中，本年收入307.87万元，上年结转收入32.89万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307.87万元（本级财力307.87万元,专项收入0万元，执法办案补助0万元，收费成本补偿0万元，财政专户管理的收入0万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0万元），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财政拨款0万元。
2018年部门预算总支出340.7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34.46万元（本年公共财政预算拨款307.87万元、上年结转结余资金安排26.59万元），占总支出的98％，项目支出6.3万元（公共财政预算0万元、结转结余资金安排6.3万元），占总支出的2％。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2080505”支出，主要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100401”支出，主要反映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支出；“2100408”支出，主要反映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支出；2210201”支出，主要反映住房公积金支出。
基本支出情况

    2018年用于保障为瑞丽市畹町经济开发区疾病预防控制和计划生育妇幼保健中心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334.46万元（本年公共财政预算拨款307.87万元、上年结转结余资金安排26.59万元），包括工资福利支出279.72万元，占基本支出的91％；办公经费、印刷费、水电费、汽燃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商品和服务支出）占基本支出的8％。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占基本支出的1％。
基本支出预算变动的主要原因

基本支出预算2018年与上年对比有所减少，增减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员纳入社保管理，2018年减少了退休人员工资的预算。

（三）项目支出情况

    2018年我中心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6.3万元（公共财政预算0万元,上年结转结余资金6.3万元），主要为单位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支出。

（四）项目支出预算变动的主要原因

本单位为二级预算单位，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预算。预算未变动。

(五）本级财力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

功能科目分组:“2080505”支出，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100401”支出，用于单位的在职人员工资、津贴补贴、年终一次性奖金、事业人员奖励性绩效、临时工工资；“2210201”支出，用于单位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支出。

(六）本级财力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情况

经济科目分组（其中：基本支出334.46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

基本支出：301工资福利支出279.72万元；302商品和服务支出27.96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19万元。

项目支出：无本级财力项目支出。

五、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本单位为事业单位，2018年无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六、部门预算绩效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

严格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规定科学编制好年初预算。按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将确定的事项和金额归集到相应预算支出的类、款、项，严格控制各项费用支出。

通过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及时发现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建立健全了财务管理制度和约束机制，依法、有效地使用财政资金，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强化预算支出的责任和效率。
 （二）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情况

2018年财政未安排单位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预算经费

七、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共涉及采购项目1个，采购预算资金0.24万元。

八、“三公”经费预算算情况说明
我中心2018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总额3.68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3.23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0.45万元。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数比2017年预算数减少0.21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厉行节约，增强行政成本意识，规范批报手续，控制公务接待费用。
九、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财政部门未安排2018年省对下转移支付资金。

十、其他公开信息

（一）名词解释

“三公”经费预算数：指市级各部门（含下属单位）从年初预算批复中安排用于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的预算数（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鉴于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需在完成2017年决算编制后才能统计汇总相关数据，因此，将在公开2017年度部门决算时一并公开部门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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